
附件3

2026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专项
填报指引

为规范2026年度中山市社会公益与基础研究专项项目申报填报工作，统一填报标准，明确填报要求，结合本次专项申报规则，整理形成本填报指引。
[bookmark: heading_0]一、单位基本信息
所有申报单位使用管理员账号，提前更新完善系统内单位基本信息，并由申报单位管理员填报好附件（二）至附件（四）内容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项目主申报单位科研管理内控制度，申报单位内部项目公示佐证材料）统一嵌入到各申报人附件中。申报人无需自行添加附件。
二、基本信息
（一）上级主管部门按以下分类填报：
1.医疗机构：所有医院上级部门统一填写中山市卫生健康局；
2.高校、科研机构：实行属地管理原则，上级部门填写所属镇街科技管理部门。（例：火炬开发区申报单位填写火炬区科创发展和投资促进局）
3.其余事业单位按实际上级主管部门填写。
（二）其余信息按照项目情况据实填写。
[bookmark: heading_1]三、项目基础情况
（一）项目起始时间：
1.项目开始时间：本批次所有申报项目项目开始时间统一为2026年10月1日；
2.项目结束时间：一般项目周期统一选择时间为2028年10月1日，重点项目统一为2029年10月1日；
（二）项目总经费预算：
项目总经费预算为市科技局经费+项目自筹经费。根据专题最高支持额度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填写。
1.医疗卫生一般项目：总经费即为项目自筹经费，市科技局经费固定为0。
2.非医疗卫生项目：总经费为市科技局经费+项目自筹经费。市科技局经费为承担单位先行垫支，验收通过后按实际支出经费总额，根据合同约定的财政经费与自筹经费分配比例，对财政经费给予事后补助。（因扶持方式为事后补助，无需对财政经费和自筹经费分别列支）
[bookmark: heading_3]3.医疗卫生重大、重点项目：项目经费为全部自筹，验收通过后按照实际自筹经费的三分之一事后奖补，项目总经费即为项目自筹经费，无需填写申请资助经费部分。
（三）其余信息按照项目情况据实填写。

四、项目内容
下列内容关系不能为空，须真实填写项目信息，并核对项目摘要内容，确保语句通顺、无错别字、无语病，表述精准规范。
（一）立项的背景和意义（参考提纲：1.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2.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3.学术价值；4.研究总目标等）。
（二）研发内容和关键技术（参考提纲：1.主要研究内容；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技术路线；3.创新点）。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四）组织实施方式和保障措施。
（五）项目风险评估:（医疗卫生项目研究课题，若涉及伦理问题，需经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提出意见）。
（六）前期工作基础（参考提纲:1.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前期研究工作情况；2.前期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3.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情况）。
[bookmark: heading_9]五、项目实施绩效
[bookmark: heading_10]（一）核心成果指标
参照本年度专项申报指南的领域专题考核指标要求填报，保证指标合理、可落地、可考核，严禁虚报、夸大成果预期。

（二）其他将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形式
[bookmark: heading_11]据实际情况补充填写，没有则填无。
（三）预期社会效益
填写完整的社会效益文字描述，不能为空，需结合项目研究内容、应用场景，说明项目落地后对行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公益、技术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效益分析
据实际情况补充填写，没有则填无。
六、项目计划进度
必须填写3个及以上阶段性实施计划。各阶段工作时间需覆盖项目完整执行周期（2026年10月1日起），阶段性计划需贴合项目研究、实施内容，逻辑清晰、贴合实际。
[bookmark: heading_4]七、经费情况
（一）项目经费填写与二、项目基础情况中有关项目总经费预算一致。
（二）项目经费总额由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包括：
1.设备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应当严格控制设备购置，鼓励开放共享、自主研制、租赁专用仪器设备以及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避免重复购置。
2.业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3.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和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
[bookmark: heading_8]间接费用是指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房屋占用，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安排绩效支出要合理合规、公开公平，符合国家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有关管理制度规定。
八、单位分工与经费分配
（一）项目经费填写与二、项目基础情况中有关项目总经费预算一致。
（二）项目承担单位为项目实施主体，需承担主要研发任务及资金投入，享有市科技局财政经费的主要分配份额；分配比例需贴合研发任务分工权重。
（三）有合作单位的必须填写合作单位，并且在附件上传已签字盖章的合作协议扫描件，协议明确各方权责利；
（四）合作单位注册地不在中山市内的，不得分配市科技局财政经费；
九、项目组人员情况、项目负责人基本信息
信息按照项目情况据实填写。
[bookmark: heading_12]十、附件信息
（一）严格对照本次专项申报通知的附件清单，逐类核查所需附件上传的完整性、清晰度、规范性。
（二）所有附件需真实有效，与项目申报内容一致，杜绝虚假、错漏、过期附件。
（三）有合作单位的，附件上传已签字盖章的合作协议扫描件。
[bookmark: _GoBack]（四）单位提交盖章版的形式审查审核表（附件4）至市科技局邮箱kjjptk727@163.com后，视为项目申报成功，市科技局将不再设置形式审查退回修改环节。



